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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市海

淀区彩和坊路

８

号天创科技大厦

１２

层西侧公司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７

，

０１３

，

６４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５．７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３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５

，

３０３

，

８５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１７

（三）表决方式及会议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徐京付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６

人，独立董事宋常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每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

工作报告

２０７，０１３，６４５ ９７．５０ ４，８１０，４５８ ２．２７ ４９３，４００ ０．２３

是

２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

作报告

２０７，０１３，６４５ ９７．５０ ４，８１０，４５８ ２．２７ ４９３，４００ ０．２３

是

３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

作报告

２０７，０１３，６４５ ９７．５０ ４，８１０，４５８ ２．２７ ４９３，４００ ０．２３

是

４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

告

２０７，０１３，６４５ ９７．５０ ４，８１０，４５８ ２．２７ ４９３，４００ ０．２３

是

５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议案

２０７，０１３，６４５ ９７．５０ ５，２９７，０５８ ２．４９ ６，８００ ０．０１

是

６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

要

２０７，０１３，６４５ ９７．５０ ４，８１０，４５８ ２．２７ ４９３，４００ ０．２３

是

上述各项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述议案的“同意比例、反对比例、弃权比例”均指相应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上述议案

５

采用了分段表决的方式，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该区段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该区段弃权

比例

持股

１％

以下

２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２７．６８ ５

，

２９７

，

０５８ ７２．２３ ６

，

８００ ０．０９

持股

１％

以下

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２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３０．４１ ４

，

６４５

，

２９９ ６９．５９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

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０ ０．００ ６５１

，

７５９ ９８．９７ ６

，

８００ １．０３

持股

１％－５％

（

含

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

２０４

，

９８３

，

６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聘请大成律师事务所陈阳、赵伟昌律师出席了此次会议，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京能置业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１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在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８

号

天创科技大厦十二层西侧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实到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宋常先生授权独立董事陈倩女士出席本次会

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徐京付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于进先生任公司

副总经理并兼任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于进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总法律顾问，

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止。

于进先生 现年

４４

岁 硕士研究生 律师

现任北京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北京高新

技术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综合部经理、董

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于进先生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具备担任

相应职务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管理决策能力，且实绩良

好， 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 本次任免事项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

序。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６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五）在

上海召开，现将

Ａ

股股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 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

３９９

号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锦园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现场表决

５

、 股权登记日：

Ａ

股股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

Ａ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６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时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

Ａ

股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

托书格式见附件一；

（

２

）

Ｈ

股股东（有关会议通知另发）；

（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４

）本次股东大会工作人员；

（

５

）公司聘任的律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７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一天；上午

９

时至

１１

时，下午

１３

时至

１６

时；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福山路

４５０

号三楼第五会议室；

３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及

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登

记时还需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附

件一）进行登记，也可委托托管机构进行登记。

８

、 参加会议办法

Ａ

股个人股东参加会议时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

证、股东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

Ａ

股法人股东需持委托

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二）、股东账户卡；凡

是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

到会的股东均有权参加。

９

、 本次会议期间，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本公司联系地址：上海市福山路

４５０

号四楼，中海集运董秘室，联系电话：

（

０２１

）

６５９６６９７８

、

６５９６６５１２

，传真：（

０２１

）

６５９６６８１３

。

（二）股东大会议题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经审核的境内外财务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３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

○

一三年度境外核数师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

○

一三年度境内核数师的议案

８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９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０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三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１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１２

、关于签订采购总协议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１２．１

关于签订采购总协议并批准年度交易限额

１２．２

关于授权本公司董事处理有关交易事项

１３

、关于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为中国海运（新加坡）石油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１

关于批准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１４．２

关于授权本公司董事处理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事宜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将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累积投票制有关提示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成员（第

８

、

９

项议案），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独立监事与非独立监事分开选举。本

次非独立董事的应选人数为

１０

人，候选人数

１０

人；独立董事的应选人数为

５

人，候选人数

５

人；非独立监事的应选人数为

２

人，候选人数为

２

人；独立监事的应选人数为

２

人，候选人数

为

２

人。

１

、累积投票制的含义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２

、股东最大表决权数的计算

股东最大表决权数就各议案组分别计算，为股东代表股份数与该议案组下应选人数

的乘积。

３

、投票方法

累积投票制的选票不设“赞成”、“反对”和“弃权”项，投票人可分别在候选人姓名后面

“投票数”栏内填写对应的选举表决权数。 最低为零，最高为所拥有的该议案组下最大表

决权数，且不必是投票人股份数的整倍数。

如果投票人在候选人后面的空格内用“

√

”表示，视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

配给相应候选人。

４

、计票方法

（

１

）超量投票的处理：就各议案组下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如股东使用的表决权数累计

超过其对该议案组的最大表决权数，将分两种情形处理：（

ａ

）如只投向一位候选人的，该投

票有效，按该股东所拥有的最大表决权数计算；（

ｂ

）如分散投向数位候选人的，该投票无

效。

（

２

）缩量投票的处理：如股东使用的表决权数累计少于其对该议案组的最大表决权

数，选票有效，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

３

）出席而不投票的处理：出席而不投票的股东，视为放弃表决权。

５

、候选人的当选规则

各议案组的候选人分别根据得票数，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取得票数较多者当选，且

每位当选者的得票数必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５ 月１３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登记）

致：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

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上海

浦东新区锦尊路

３９９

号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锦园会议室举行的贵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

东大会。

姓 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

月

＿＿

日

签署：

＿＿＿＿＿＿＿＿＿＿＿＿＿＿＿＿＿

附注：

１

、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 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于出席会议时附上填写好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投票）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

／

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普通决议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经审核的境内外财务

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３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４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５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报告

（

正文及摘要

）

的

议案

６

关于续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

○

一三

年度境外核数师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

○

一三年度境内核数师的议案

８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实行累积投票制

）

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票数

：

＿＿＿＿＿＿＿

股

×１０＝＿＿＿＿＿＿＿

票 投票数

８．１

李绍德担任执行董事

８．２

许立荣担任执行董事

８．３

黄小文担任执行董事

８．４

张国发担任执行董事

８．５

赵宏舟担任执行董事

８．６

王大雄担任非执行董事

８．７

苏敏担任非执行董事

８．８

丁农担任非执行董事

８．９

陈纪鸿担任非执行董事

８．１０

张荣标担任非执行董事

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票数

：

＿＿＿＿＿＿＿＿

股

×５＝＿＿＿＿＿＿＿

票 投票数

８．１１

张楠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８．１２

王国樑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８．１３

张松声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８．１４

贾大山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８．１５

陈立身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９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实行累积投票制

）

选举监事会非独立监事

总表决票数

：

＿＿＿＿＿＿＿＿

股

×２＝＿＿＿＿＿＿＿

票 投票数

９．１

徐文荣担任监事

９．２

叶文军担任监事

选举监事会独立监事

总表决票数

：

＿＿＿＿＿＿＿＿

股

×２＝＿＿＿＿＿＿＿

票 投票数

９．３

沈康辰担任独立监事

９．４

沈重英担任独立监事

１０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三年度董事

、

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１

关于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

议案

１２

关于签订采购总协议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１２．１

关于签订采购总协议并批准年度交易限额

１２．２

关于授权本公司董事处理有关交易事项

１３

关于中海集装箱运输

（

香港

）

有限公司为中国海

运

（

新加坡

）

石油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决议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４．１

关于批准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

款

１４．２

关于授权本公司董事处理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

事宜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授权日期：

注意事项：

１

、除实行累积投票制的第

８

、

９

项议案外，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中用

＂√＂

明

确授权委托人投票。

２

、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４

、议案

８

和议案

９

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累积投票制投票方式请参照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有关提示说明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７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出售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新潮实业”）自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润投资”）处获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东润投资与北京广同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广同川”）签署了《股份转让合同》，东润投资通过协

议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股份

４０

，

５２４

，

３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８％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润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９０

，

１９９

，

３６２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４．４２％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东润投资与北京广同川签署的《股份转让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１

、转让方：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受让方：北京广同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

阳区向军北里

２８

号院

１

号楼

７

层

７０２

室内

７０８

号；法定代表人为章雪峰。

二、股份转让

东润投资同意将其持有的新潮实业

４０

，

５２４

，

３５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票及其相关的所有股份权利（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包括获得自

《股份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前，新潮实业

所宣派的全部股息（包括现金红利、红股、公积金转增，以及其他衍生

的股票权利）等全部转让给北京广同川。

三、转让价格和价款

东润投资和北京广同川同意上述标的股份（

４０

，

５２４

，

３５０

股）的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每股伍元贰角整（小写：

￥５．２０

元

／

股），转让总价款人

民币为贰亿壹仟零柒拾贰万陆仟陆佰贰拾元整（

￥２１０

，

７２６

，

６２０．００

元）。

四、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及方式

《股份转让合同》签订后伍个工作日内，北京广同川向东润投资

支付壹亿柒仟伍佰玖拾柒万伍仟伍佰肆拾壹元伍角柒分（

￥１７５

，

９７５

，

５４１．５７

元）， 余款叁仟肆佰柒拾伍万壹仟零柒拾捌元肆角叁分（

￥３４

，

７５１

，

０７８．４３

元） 在第一笔款项支付后伍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汇至东润

投资账户。

五、转让股份的过户

东润投资在收到北京广同川全部股份转让款后伍个工作日内，

配合北京广同川到相关部门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六、违约责任

北京广同川未按照《股份转让合同》约定期限付款，每延期一日

按应付未付股份转让款的

０．１％

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超过五个工作日

未支付，东润投资有权终止《股份转让合同》，在此之前支付的款项不

再退回给北京广同川。

东润投资未按照《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的期限配合北京广同川办

理股份过户手续，每延期一天，按本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０．１％

向北

京广同川支付赔偿金，超过五个工作日不配合办理，或由于东润投资

的原因， 导致标的股份在北京广同川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

３０

个

工作日未过户至北京广同川名下，北京广同川有权终止《股份转让合

同》，届时东润投资需无条件退还北京广同川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款

（但非东润投资的原因除外）。

七、税费

有关办理本次股份转让手续的费用和因本次合同的签署、 履行

而发生的税费， 按规定由东润投资和北京广同川各自承担其需要承

担的部分。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东润投资和北京广同川需分别编制《烟

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另行代为公

告。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０４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物产中大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及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了《物产中

大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物产中大关于举

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 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周四）上午

９

：

００

３

、召开地点：杭州中大广场

Ａ

座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４

、股权登记日：

５

月

１０

日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物产中大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

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

附件）。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

会议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

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和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

会议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５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杭州市中大广场

Ａ

座

２９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关于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二）活动地点：杭州中大广场

Ａ

座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四）参加人员：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

（五）活动内容：届时将针对经营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等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现场交流和沟通， 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为了提高本次活动的效率，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活动日

之前，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提供

给公司。

三、其他事项

（一）联系办法：

１

、公司联系人：祝卸和、颜亮、何枫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７０２９

、

８５７７７０２０

３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８００８

４

、邮 箱：

ｓｔｏｃｋ＠ｚｈｏｎｇｄａ．ｃｏｍ

５

、邮 编：

３１０００３

（二）参加会议和活动的投资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浙江物产中大元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方签章：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 东 登 记 表

兹登记参加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公司总股本

４１５

，

６４６

，

６９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０

元（含税）。

鉴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实施了该分配方案，公司董事会根据《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１

、发行价格调整的依据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规定：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作

相应调整。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董事

会在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时，根据《江苏康缘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中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２

、发行价格的调整方法

调整方法如下：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即：

Ｐ＝１７．８３－０．０７＝１７．７６

因此，公司董事会将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由每股

１７．８３

元调整为每股

１７．７６

元。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完成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本次发

行为注册有效期内的剩余额度续发，具体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前进齿轮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３５９０３５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兑付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３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３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４．４８％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８

证券简称：天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来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 《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２

豫法执字第

０００１３－１

号］，我公司股东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被执行人）因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民事诉讼事宜，被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

一、冻结被执行人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天科股份”（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８

）

７

，

７１０

，

０００

股。 冻结期间，不得擅自处分被冻结的股份。

二、冻结期限为两年。

申请延长冻结期限的，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

３０

日内提出继续冻结的申请。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裁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８

，

７５３

，

７６４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１３％

。 本次被冻结的公司股份

７

，

７１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９％

。

特此公告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３

证券简称 西藏城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收到公司监事长王列新先生的辞职报

告。王列新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特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本公司监事长职务。辞

职后，王列新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列新

先生辞职报告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尽快组织选举新一任监事长。

公司监事会衷心感谢王列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３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６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新投”） 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出售所持有的山东新北洋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北洋”）股份

２２２．７２

万股，占新北洋总股本的

０．７４％

，

共回笼资金

４５９２．７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高新投还持有新北洋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２５２３．４２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８．４１％

。

通过上述交易，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３５１９．１８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１９．７７％

。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０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投资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艺超导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综艺超导”）系本公司与清华大学等共同投资成立的高

温超导技术产业化平台，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本公司持有其

４３．６７％

的股份。 综艺超导研发的超

导滤波器可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领域，能大幅提高灵敏度、通信距离和抗干

扰能力。

为执行国家有关扶持政策，加强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发、提升产品生产能力、扩大市场

化规模，综艺超导拟投资

３

亿元建立产业化基地，投资方向为：

４Ｇ

相关高温超导新技术新产

品研发，高温超导材料，高温超导微波器件；现有系列产品工程化、小型化、轻型化的研发

与生产；以及产品生产运营基地建设。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综艺超导以竞价方式进行股权私募再融资

５０００

万元（上下浮动

不超过

１０％

，即不低于

４５００

万元，不高于

５５００

万元，融资底价为每壹元人民币注册资本陆

元人民币），以及综艺超导自有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扶持资金；不足部分该公司通过银行贷

款及其他适当融资渠道筹集。

本次投资尚处于立项阶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